附件1-申請表
「115年地方特色全民運動活動申辦計畫」特色運動活動申請表
申請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
	申請單位
	
	負責人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電子郵件
	

	聯絡地址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經費
	總經費新臺幣(以下同)_____________元
預計申請補助經費____________元
自籌款_____________元，自籌比率_____%
經費編列是否符合自籌比率規定：□是   □否

	活動預估人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

	活動特色
內容簡述
	


	檢附資料
	□本申請表
□活動計劃書
□經費概算表
	□各縣市政府合作意向書
□申請單位之相關證明文件
□公務人員利益迴避切結書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級次表

	財力級次
	直轄市及縣市別
	本計畫規定
自籌款比率

	第一級
	新竹市
	30%

	
	臺北市
	

	
	新竹縣
	

	
	臺東縣
	

	第二級
	金門縣
	25%

	
	花蓮縣
	

	
	新北市
	

	第三級
	南投縣
	20%

	
	宜蘭縣
	

	
	桃園市
	

	
	臺中市
	

	第四級
	苗栗縣
	15%

	
	嘉義市
	

	
	高雄市
	

	
	基隆市
	

	
	嘉義縣
	

	
	雲林縣
	

	第五級
	臺南市
	10%

	
	彰化縣
	

	
	澎湖縣
	

	
	屏東縣
	

	
	連江縣
	


特色運動活動申請附件

※本表係依據行政院114年12月31日院授主預補字第1140104123號函附件「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級次表」製作，自115年度起適用。	
附件2-活動計劃書(範本)
「115年地方特色全民運動活動申辦計畫」
〔活動名稱〕計劃書(範本)
1、 活動名稱：
2、 活動目的：
3、 指導單位：運動部全民運動署
4、 主辦單位：
5、 協辦單位：
6、 活動時間：115年____月____日至115年____月____日
7、 活動地點(實際辦理地點)：
8、 活動內容與辦理方式：
1、 活動具地方特色或其他特色說明：
2、 參與對象及預估參與人數：
3、 報名方式及費用：
4、 活動內容：(含活動地點、活動方式及活動流程)
	時間
	課程內容
	地點

	0830-0930
	報到
	○○○

	0930-1130
	活動A
	

	1130-1300
	午休
	

	1300-1500
	活動B
	

	1500-1700
	活動C
	


5、 執行方式
6、 活動宣傳
7、 活動滿意度調查規劃
9、 活動預期效益
10、 計劃管理與風險管控(天候或突發事件因應計畫、醫護與緊急應變措施、保險規劃)
11、 其他附件(與縣市政府合作意向書)
12、 申請單位介紹(單位登記證明文件或立案證書、單位介紹、過往經歷等)
13、 經費概算表(單位：新臺幣/元)(請詳細填列，切勿虛報)
	支出經費概算表

	序
	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小計
	備註
	申請
補助

	1
	工作費
	0,000
	
	時
	0,000
	
	

	2
	場地使用費
	0,000
	
	場
	0,000
	
	

	3
	印刷費
	0,000
	
	式
	0,000
	
	

	4
	保險費
	0,000
	
	式
	0,000
	
	

	5
	誤餐費
	0,000
	
	式
	0,000
	
	

	合計
	00,000



	收入經費概算表

	序
	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金額
	備註

	1
	報名費
	0,000
	
	人
	
	

	2
	OO單位補助款
	0,000
	
	
	
	

	3
	自籌款
	0,000
	
	
	
	

	合計
	00,000



備註：
1. 計畫內容不詳實者不予審核。
2. 申請計畫書格式如需增列項目，請自行調整。
3. 項目及數量非計畫實際需要者，不予補助。
特色運動活動申請附件
4. 如有活動相關附件(如：競賽規程、過往辦理成效等)，請一併附於本申請計畫提出，以作為經費審核之參據。
附件3-合作意向書
「115年地方特色全民運動活動申辦計畫」
(活動名稱)合作意向書(範本)
立意向書人：＿＿＿＿＿＿＿＿＿＿（以下簡稱甲方）(企業名稱)
＿＿＿＿＿＿＿＿＿＿（以下簡稱乙方）(政府機關名稱)
[bookmark: _Hlk217465760]甲、乙雙方為發展及辦理具有地方特色的全民運動活動，落實運動樂活圈，擴增全民運動參與機會，提升民眾運動參與品質，提升規律運動成效，基於互信互惠及資源共享原則，就合作辦理地方特色全民運動活動事宜，特訂立本合作意向書（以下簡稱「本意向書」），以資遵循。
1、 活動內容(倘計畫有變，以甲方實際執行情形為主)
（一）活動名稱：＿＿＿＿＿＿＿＿＿＿
（二）活動日期：＿＿＿年＿＿月＿＿日
（三）活動地點：＿＿＿＿＿＿＿＿＿＿
2、 合作方式
（一）甲方
1. 擔任活動主辦單位，負責活動整體規劃、執行、現場管理、安全規劃及風險管理等。
1. 負擔活動相關費用(含場地費)及保險。
（二）乙方
1. 擔任活動協辦/指導單位，提供行政協助及相關支援。
1. 依場地租借規定，同意甲方租借或使用所轄場地作為活動場地。
3、 場地與安全
（一）場地使用依乙方相關管理規定辦理。
（二）活動結束後，甲方應回復場地原狀。
（三）活動期間之安全及秩序原則由甲方負責。
4、 宣傳標示
活動相關宣傳資料，甲方得標示乙方為「協辦單位」/「指導單位」。
5、 合作期間
本意向書有效期間自____年_____月_____日至____年_____月_____日活動結束日止。
6、 其他
（一）本意向書屬活動合作原則，不涉及預算或採購承諾。
（二）未盡事宜，得由雙方協議處理。

立本意向書一式二份，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書人
甲方：                                      （簽章）
負責人： 
電話：
統一編號：
地址：

乙方：                                       （簽章）
代表人： 
電話：
統一編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bookmark: _Hlk216798618]
附件4-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
[bookmark: _Hlk216441889]115年地方特色全民運動活動申辦計畫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
1. 活動名稱：
1、 本單位就本申辦計畫：
□非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依規定填寫附表「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未主動據實揭露身分關係者，處新臺幣5萬以上50萬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2、 本次申辦計畫是否已向全民運動署申請其他補助：
□否      □是(案件不得重複申請全民運動署補助款)
3、 除全民運動署補助外，本計畫是否有向其他機關申請經費補助：
□否。
□是，向＿＿＿＿＿（單位）申請補助新臺幣＿＿＿＿＿元整。
4、 以上所述如有不實，願接受貴單位追回已核撥之補助費用等，各切結事實無訛。立切結書單位章
負責人章

此致
國立體育大學
                                                 
切結單位：                                     
負責人/理事長： 
申請單位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bookmark: _Hlk212539107]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身分關係【事前揭露表】
活動名稱：                       
1、 本表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填寫。
2、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如屬本項第1款至第3款例外允許情形，應於補助或交易行為前，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身分關係。
3、 交易或受補助對象，如屬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請受理單位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30日內，併同「運動部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身分關係事後公開表」公開於本部網站。
4、 受補助對象，請先檢視是否屬下列所稱之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否。免填下列各表，並請於次頁簽名欄位簽名或蓋章，並填寫填表日期。
□是。請接續填寫下列【表1】及【表2】。
 【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說明】
	公職人員：例如以下職務，惟實際仍請參閱本法第2條第1項等規定。
1.運動部部長、政務次長、常務次長、主任秘書、政風處(處長、副處長及科長)、主計處(處長、副處長及科長)、秘書處(處長、副處長及採購科科長)。
2.行政院院長、副院長、秘書長、副秘書長、政務人員。
3.立法委員、監察委員。
4.其他依本法第2條第1項、本法施行細則及其他依法令、章程或組織規定，得對本部行使直接或間接指揮、督導或其他相類似職權之公職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上列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適用本法。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1.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2.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3.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限。
4.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
5.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6.立法委員之助理(指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助理)。
【附註】：
1.共同生活之家屬：指同家之人，除家長外，均為家屬；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
2.二親等以內親屬：指本人及配偶之父母、祖父母、子女、孫子女、兄弟姊妹，以及前揭人員之配偶。


     【表1】：
	參與補助案件名稱：

	本案補助對象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公職人員（勾選此項者，無需填寫表2）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__________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勾選此項者，請繼續填寫表2）


        【表2】：
	公職人員：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__________          

	關係人（屬自然人者）：姓名        
關係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                                                         



	
	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係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第1款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第2款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稱謂：

	□第3款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受託人名稱：         

	□第4款
（請填寫abc欄位）
	a.請勾選關係人係屬下列何
  者：
□營利事業
□非營利法人
□非法人團體
	b.請勾選係以下何者擔任職務：
□公職人員本人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姓名：          
□公職人員二親等以內親屬。
  親屬稱謂：         (填寫親屬稱謂例如：兒媳、女婿、兄嫂
   、弟媳、連襟、妯娌等)
  姓名：______________
	c.請勾選擔任職務名
  稱：
□負責人
□董事
□獨立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相類似職務：    

	□第5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機要人員之服務機關：            職稱：_____________

	□第6款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助理之服務機關：                職稱：_____________                        


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填表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請一併由該「事業法人團體」及「負責人」蓋章）
備註：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此致機關：國立體育大學
[bookmark: _Hlk211956068]
※填表說明：
1. 請先填寫表1，選擇補助對象係公職人員或關係人。
2. 補助對象係公職人員者，無須填表2；補助對象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者，則須填寫表2。
3. 表2請填寫公職人員及關係人之基本資料，並選擇填寫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屬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4. 有其他記載事項請填於備註。
5. 請填寫參與補助案件名稱，填表人即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請於簽名欄位簽名或蓋章，並填寫填表日期。

※相關法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2條
1.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圍如下：
1、 總統、副總統。
2、 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3、 政務人員。
4、 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5、 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6、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7、 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8、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9、 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10、 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11、 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理工務、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12、 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2.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第3條
1.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1、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2、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3、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限。
4、 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
5、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6、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2.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指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助理。
第14條
1.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 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2、 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3、 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4、 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5、 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6、 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2.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但屬前項但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限。
3.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4.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
第18條
1.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
1、 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2、 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3、 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4、 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該交易金額以下罰鍰。
2.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約所明定或可得確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金額高於該價格者，依結算金額。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附件5-審查配分表
115年地方特色全民運動活動申辦計畫審查配分表
（特色運動活動）

	項次
	評選項目
	配分
(權重)
	申請計畫書撰擬重點規定

	1
	活動具地方特色
	30
	規劃之活動內容與地方特色（例如自然環境、人文歷史、體育文化或其他主題）的結合程度及關聯性。

	2
	活動規劃可行性及完整性
	20
	1. 可行性：活動目標、活動內容、活動參與對象、報名及收費方式、活動地點、活動流程及預期效益等。
1. 完整性：活動流程、活動宣傳、風險管控、（保險、緊急應變措施）及與縣市政府合作意向書等。

	3
	執行團隊之專業能力與實績
	10
	過去與本案相關性質之工作實績。

	4
	活動特殊性
	20
	1. 活動日期是否搭配特定節日舉辦？
1. 活動對象是否規劃特定族群？例如兒少、女性(孕婦)、高齡者、原住民、新住民或職工等。

	5
	經費合理性
	10
	經費概算表是否詳列各項支出及收入？其他機關補助款應列於經費概算表內。

	6
	簡報及詢答
	10
	現場報告及應答內容之完整性與準確性。

	
	合計
	100分
	




附件6-複審審查表
[bookmark: _Hlk217053162]115年地方特色全民運動活動申辦計畫複審審查表(特色運動活動)
	活動名稱
	

	申請補助金額
	新臺幣____________元

	經費概算表內
自籌比率
	__________％

	審查總分
	
	建議補助金額
	


備註： 
1、 每活動申請補助金額佔總經費比率須符合本案自籌比率規定。
2、 補助內容依「114-115年地方特色全民運動活動申辦、審查及輔導計畫編列基準表」所列項次為限。
3、 [bookmark: _Hlk217053246]補助金額上限：新臺幣500萬元
4、 每一申請單位以申請3案為上限。
5、 審查總分及建議補助金額
	審查總分
	補助金額

	90-100分
	申請補助金額之90-100% (不超過上限金額)

	80-90分
	申請補助金額之80-90% (不超過上限金額)

	70-80分
	申請補助金額之70-80% (不超過上限金額)

	60-70分
	申請補助金額之60-70% (不超過上限金額)

	低於60分
	不予補助




審查評分表
	項次
	評選
項目
	申請計劃書撰擬重點
	審查配分
	審查評分

	1
	活動具地方特色
(30分)
	1. 結合在地人文風情、特色景觀或民俗節慶。
1. 配合在地自然地理環境之山林、水域、海域、空域運動活動。
1. 具固定參與人口與知名度之運動文化活動。
1. 結合原住民族節慶或在地特色之原鄉傳統運動活動。
1. 具特色主題之跨縣市運動活動。
1. 其他地方特色運動活動。
	符合三項或以上 (26-30分)
	

	
	
	
	符合兩項
(21-25分)
	

	
	
	
	符合一項
(10-20分)
	

	
	
	
	未符合
(0分)
	

	2
	活動規劃可行性及完整性
(20分)
	活動目標及活動內容
	規劃詳盡且具可行性（3分）
	

	
	
	
	規劃待修正
(1-2分)
	

	
	
	
	無提供(0分)
	

	
	
	預估參與人數
	預估參與人數5001人以上(4-5分)
	

	
	
	
	預估參與人數3001-5000人
(2-3分)
	

	
	
	
	預估參與人數3000人以下(1分)
	

	
	
	
	無評估(0分)
	

	
	
	報名及收費方式
	規劃明確且具可行性（2分）
	

	
	
	
	規劃待修正(1分)
	

	
	
	
	無提供(0分)
	

	
	
	活動地點及流程
	規劃明確且具可行性（2分）
	

	
	
	
	規劃待修正(1分)
	

	
	
	
	無提供(0分)
	

	
	
	活動宣傳
	明確規劃在地宣傳管道及期程(2分)
	

	
	
	
	規劃待修正(1分)
	

	
	
	
	無提供(0分)
	

	
	
	預期效益
	具體提出效益及滿意度數據目標
(1-2分)
	

	
	
	
	未提供或無清楚規劃(0分)
	

	
	
	保險
	依相關規定投保保險且險種、額度符合(2分)
	

	
	
	
	規劃投保險種及額度待修正(1分)
	

	
	
	
	未規劃投保保險
(0分)
	

	
	
	活動變更及緊急應變措施
	規劃準備完整
(2分)
	

	
	
	
	規劃待修正(1分)
	

	
	
	
	無提供(0分)
	

	3
	執行團隊之專業能力與實績
(10分)
	申請單位資源
	詳細說明預計投入資源(2分)
	

	
	
	
	未提供或無清楚規劃(0分)
	

	
	
	申請單位過去實績
	詳列過去三年相關工作成果(4-8分)
	

	
	
	
	簡單條列相關實績(1-3分)
	

	
	
	
	無提供(0分)
	

	4
	活動特殊性
(20分)
	活動對象是否規劃兒少、女性、年長者、原住民、新住民、客家或職工等族群？
	符合兩項或以上
(4-5分)
	

	
	
	
	符合一項(1-3分)
	

	
	
	
	未符合(0分)
	

	
	
	活動日期是否結合國定或在地民俗假日？
	符合(15分)
	

	
	
	
	未符合(0分)
	

	5
	經費合理性 (10分)
	經費概算表是否合理編列？
	合理(6-10分)
	

	
	
	
	未盡合理(1-5分)
	

	
	
	
	缺件、無檢附(0分)
	

	6
	簡報及詢答
(10分)
	現場報告
	報告內容完整性與準確性(0-5分)
	

	
	
	應答內容
	應答內容完整性與準確性(0-5分)
	

	審查總分
	


特色運動活動申請附件

附件7-結案報告書(範本)
「115年地方特色全民運動活動申辦計畫」
〔活動名稱〕結案報告書(範本)
1. 指導單位：運動部全民運動署
1. 主辦單位：
1. 協辦單位：
1. 活動時間：
1. 活動地點：
1. 活動內容：
5. 參與對象及參與人數：
	參與對象
	□原住民族
□身心障礙
□新住民
□銀髮族
	□職工
□兒少
□其他


	參加人數
	男  OOO人
	合計OOOO人

	
	女  OOOO人
	


5. 舉辦場次：
5. 辦理情形及執行成果(辦理活動內容、周邊活動情形及活動流程)
1. 檢討與建議
1. 活動照片(提供6-8張表格可自行增減)
	照片
	照片

	說明
	說明

	照片
	照片

	說明
	說明

	照片
	照片

	說明
	說明


1. 活動滿意度調查
1. 其他附件(保險證明、領據)



附件8-領據
領　　　據
茲領到　貴署　補助辦理「115年地方特色全民運動活動申辦計畫－活動名稱」活動經費第O期款

新臺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依據   年    月    日          字第       號函）

此　　致
全民運動署

立據機關（單位）：                 
負責人：　　　　　　　　       簽章（加蓋機關、單位圖記）

主辦會計：　　　　　　　　     簽章
主辦出納：　　　　　　　　     簽章
承辦人：　　　　　　　　       簽章
聯絡電話：
地址：
匯款金融機構（註明分行）：
戶名：
帳號：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9-收支結算表
「115年地方特色全民運動活動申辦計畫」
<活動名稱>收支結算表
單位名稱：
	活動
收入
	經費來源
	金 額(單位：元)
	備註

	
	全民運動署
	
	

	
	縣市/其他單位補助
	
	

	
	執行單位自籌款
	
	如有收取報名費請加註說明金額及人次

	
	合計
	
	

	活動總支出
	項目
	單價
	數量
	合計
	全民
運動署
補助
	縣市/其他單位補助
	執行
單位
自籌款

	
	
	
	
	
	
	
	

	
	
	
	
	
	
	
	

	
	
	
	
	
	
	
	

	
	
	
	
	
	
	
	

	
	合計
	
	
	
	
	
	

	結餘
	
	


備註：
1.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減。
1. 本表應本誠信原則查填，如有不實，應自負相關責任。
	填表人：
	
	會計：
	
	填報
單位：
	
	填報單位負責人：
	




附件10-活動滿意度調查表
「115年地方特色全民運動活動申辦計畫」
活動滿意度調查表
	親愛的參與者，您好： 
感謝您撥空填寫此份問卷！本問卷之主要目的在於瞭解您參與地方特色全民運動活動的感受，蒐集之資料僅作為本專案計畫成果分析之用且絕對保密。
請依據自己的實際經驗與想法填答即可，衷心感謝您的合作與協助！ 
   國立體育大學地方特色全民運動活動計畫執行小組 敬啟



	基本資料(5)
	生理性別
	□ 男　□ 女

	
	年齡
	□13-17歲 □18-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65-69歲 □70歲及以上

	
	職業
	□ 白領（公司行號／業務代表） 
□ 軍公教 
□ 藍領（工人／作業員／送貨員／司機／農林漁牧／水電工）
□ 企業(商店)老闆／主管（副總級以上） 
□ 專業技術人員（持有證照者：律師／會計師／醫師／護理師／建築師／社會工作師／心理師／治療師） 
□ 學生 
□ 家管 
□ 退休 
□ 自由業（可自由調整上下班時間者） 
□ 無業者 
□ 其他 

	
	是否首次參加本活動
	□ 是　□ 否

	
	平時是否有規律運動習慣(每週至少運動3次、每次至少30分鐘)？
	□ 是　□ 否

	活動執行滿意度
(6)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
滿意

	
	1. 本次活動整體規劃
	□
	□
	□
	□
	□

	
	2. 活動報名作業
	□
	□
	□
	□
	□

	
	3. 活動流程
	□
	□
	□
	□
	□

	
	4. 活動場地、設備及器材
	□
	□
	□
	□
	□

	
	5. 活動工作人員與志工服務
	□
	□
	□
	□
	□

	
	6. 活動安全及醫療服務
	□
	□
	□
	□
	□

	活動成效與指標
(8)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
同意

	
	1. 本活動提升我對運動的興趣
	□
	□
	□
	□
	□

	
	2. 本活動有助於增加我接觸運動的機會
	□
	□
	□
	□
	□

	
	3. 本活動有助於建立規律運動習慣
	□
	□
	□
	□
	□

	
	4. 本活動幫助我對地方特色(人文、歷史、文化)有更多了解
	□
	□
	□
	□
	□

	
	5. 我在活動中感受到運動及地方特色的連結
	□
	□
	□
	□
	□

	
	6. 活動結束後，我願意持續投入相關運動
	□
	□
	□
	□
	□

	
	7. 我願意推薦他人參加此類活動
	□
	□
	□
	□
	□

	
	8. 我願意再次參加此類活動
	□
	□
	□
	□
	□

	
	其他回饋或建議
	



附件11-運動部補助經費請撥單
運動部補助經費請撥單
1、 申請單位：
2、 活動名稱：
3、 金額級距：
	1. 對地方政府補助：
	□未達150萬元  □150萬元以上，未達1,000萬元 □1,000萬元以上

	2. 對中央機關(構)、國(私)立學校、民間團體、個人等補(捐)助：
	□未達400萬元  □400萬元以上，未達1,000萬元 □1,000萬元以上

	
	單位：新臺幣元


	補助內容
	核定補助金額(a)
	已撥付金額(b)
	執行進度(%)
(c)
	本次請撥金額
(d)
	截至本次已請撥金額
(e)=(b)+(d)
	尚未撥金額
(f)=(a)-(e)
	備註

	補助款
	
	
	
	
	
	
	


	承辦單位：
	
	主(會)計單位：
	
	單位負責人：
	



備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刪
附件12-憑證黏存單
運動部全民運動署
原始支出憑證清單
單位名稱：
	憑證編號
	用途說明
	金額(新臺幣)

	
	
	

	
	
	

	
	
	

	
	
	

	
	
	

	
	
	

	
	
	

	
	
	

	
	
	

	
	
	

	合計
	


備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刪

運動部全民運動署
原始支出憑證黏存單
單位名稱：
憑證編號：
	所屬年度
	預算科目
	金      額
	用途說明

	
	全民運動推展-推動全齡運動-獎補助費-補助辦理地方特色運動計畫
	仟
萬
	佰
萬
	十
萬
	萬
	仟
	佰
	十
	元
	

	
	
	
	
	
	
	
	
	
	
	


	承辦人
	出納
	會計
	機關長官

	
	
	
	


憑證黏貼處(請浮貼)
